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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租赁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金融工作部门、各融资租赁公司：
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推动融资租赁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现就进一步加强融资租赁公司监管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重点工作安排 
（一）稳妥有序推进规范整治工作。各区承担地方金融管理职能的部门要准确掌握辖内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经营状况，建立并持续更新“失联”“空壳”和严重违规经营机构名单，并按要求向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上报规范整治进度情况，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稳妥有序组织各区实施市场退出。
（二）全面加强日常监管检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与各区承担地方金融管理职能的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用足用好监管手段，在前期开展融资租赁行业摸底基础上加强对排查结果的灵活应用。对于正常经营的机构，各承担地方金融管理职能的部门应按年制定现场检查、现场核查和摸排计划，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备案后，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按照以上排查方式会同、组织各区实施。每三年要对辖内融资租赁公司至少完成一轮全面检查，聚焦重点融资租赁公司和经营异常业务，加强对虚假出资、抽逃资本、大股东占款、转移资产等问题的专项检查和动态监管，不断拓展现场检查、核查的深度和广度，根据检查结果对机构提出合理化监管建议并形成检查报告。对融资租赁公司，在2024年完成机构数量20%现场核查基础上，2025至2026年按照机构数量50%、30%推进现场检查核查全覆盖。
（三）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各区承担地方金融管理职能的部门要扎实做好数据统计和监测分析，要督促指导辖内融资租赁公司严格按照非现场监管规程和统计报表要求，全面、准确、及时报送各项数据信息，进一步提高数据信息报送质量。存量机构要全部纳入统计范围，防止不报、错报、漏报数据，未实际开展经营的机构，业务数据可以“零申报”。
（四）做好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纳入监管名单的融资租赁公司，要定期填报天津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系统月报信息，对于重大关联交易、重大待决诉讼等重大事项，要于事项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在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系统“重大事项报告”模块及时填报，对于重大负面舆情以及其他足以危及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风险事件，要于24小时内通过监管系统报送并向属地金融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属地金融管理部门收到报告后立即向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报告，并同时提出风险处置意见，履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未纳入监管名单的融资租赁公司通过监管邮箱：sjrjjg2c@tj.gov.cn报送重大事项，其他报告程序同上）
（五）有力整治重点领域风险和乱象。各区承担地方金融管理职能的部门要深入摸排辖内融资租赁公司涉地方债务风险底数，积极稳妥开展排查整改，有序压降存量业务，严防发生次生风险，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紧盯风险较高机构，及时对重点风险线索和重大风险隐患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实施“贴身”监管，严防“爆雷”。对不当营销、乱收费、出租出借业务资质、违规开展通道业务等经营乱象，要及时上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并做好属地风险处置工作。
（六）督促指导行业更好发挥功能优势。鼓励融资租赁公司丰富完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积极服务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先进制造业和绿色产业规范健康发展。要进一步规范与助贷机构的合作，严禁将核心业务流程外包，不得为助贷机构变相从事融资增信业务提供通道。
    （七）严格规范融资租赁公司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问题。在津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须在注册地设置经营场所，并安排属地常驻办公人员，严格规范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问题；鼓励在津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综合考虑公司市场定位、产业属性、业务特点等因素，加大对天津地区租赁业务投放。
（八）监管过渡期有关安排。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22号），结合我市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发展实际，我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管过渡期截止日期在2024年12月31日基础上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前，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将及时通知行业具体监管工作安排，过渡期内如遇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颁布新的融资租赁公司有关监管规定，则按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规定执行。结合我市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发展工作实际，延长监管过渡期安排的适用对象为纳入我市监管名单，且2023年监管评级结果为B级以上（含B级）的融资租赁公司。
二、工作要求
请各区高度重视，要坚持“管发展必须管风险，管行业必须管风险”的原则，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指导下，统筹抓好上述各项监管工作任务落实，于2025年  月  日前将现场检查、现场核查和摸排计划表报送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工作邮箱sjrjjg2c@tj.gov.cn。

                      

                     年    月   日
（监管工作联系人：李晶；电话：58980052；
数据报送工作联系人：张松；电话：58980052）

